2026年新津区病媒生物监测服务项目需求

一、常规监测

（一）监测范围和时间：

1.范围：新津区

2.时间：2026年1月至12月

（二）监测内容和方法
1.鼠密度监测
1.1.监测点的选择

在新津区选择城镇居民区、特殊行业(餐饮、食品制售)和农村自然村3个类型的监测点各1个，每个生境选4个监测区域；每个监测点每月室内外一次性布放200有效夹夜。

1.2.监测时间

每年单月数（即1月、3月、5月、7月、9月、11月）中旬进行调查1次，共计6次；以月作统计单位，在春秋季灭鼠前后各开展一次监测，共4次，合计10次。

2.蚊密度监测

2.1幼虫采取勺捕法

2.1.1.监测点的选择

在新津区选择户外水体20处（如水渠、池塘/水坑、管井、地表积水、稻田、水田、喷泉等）。

2.1.2.监测时间

4月至11月份，每月1次，共8次。

2.2.成蚊监测采用诱蚊灯法

2.2.1.监测点的选择

在新津区城区选择居民区、公园(含街心公园)、医院各1处，农村选择民房和牲畜棚(牛棚和猪圈等)各1处，共5处。除牛棚、猪圈外，其它均在外环境中进行。选择远离干扰光源和避风的场所作为挂灯点，每处监测生境放置诱蚊灯1台。诱蚊灯光源离地1.5m。

2.2.2.监测时间

4月至11月份，每月4次，共32次。每周开展1次，，风雨天气(风力五级以上)顺延。

2.3白纹伊蚊监测：布雷图指数法

2.3.1监测时间：4月-11月，逢雨、大风天气顺延。

2.3.2器具：GPS、手电筒、捞勺、吸管、蚊虫收集装置、标签纸等。

2.3.3方法：在新津区按不同方位选择4个街道/乡镇的居民区作为固定监测点，调查合计不少于100户，每次监测随机选择其他4个街道/乡镇的居民区作为流动监测点，调查合计不少于100户。居民区按使用年限选择15年以上老居民区和近5年的新居民区各选2个，每周各开展一次（具体时间由甲方提前通知）。检查记录室内外所有小型积水容器及其幼虫孳生情况，收集阳性容器中的蚊幼进行种类鉴定，或带回实验室饲养至成蚊进行种类鉴定，计算布雷图指数。

2.4白纹伊蚊成蚊监测：双层叠帐法

2.4.1监测时间：4月-11月，逢雨、大风天气顺延。

2.4.2器具：双层叠帐（外层：长×宽×高：1.8m×1.8m×1.5m；内层：长×宽×高：1.2m×1.2m×2.0m）、GPS定位仪、计数器、手电筒、电动吸蚊器等。

2.4.3操作：蚊帐布放在白纹伊蚊幼虫监测点内，在新津区城区选择居民区外环境和公园/绿化带、废旧轮胎堆放地/废品站/工地等三类生境，每类生境不少于1处，每次监测点不少于3个帐次，每周开展监测1次。在下午媒介伊蚊活动高峰时段15：00-18：00内，诱集者位于内部封闭蚊帐中暴露两条小腿，收集者利用电动吸蚊器收集停落在蚊帐上的伊蚊持续30min，分类鉴定，记录诱蚊开始与结束的时间、地点、经纬度、温度、湿度和风速（附表3）。个人防护：需注意个人防护，避免被蚊虫叮咬。

3.蝇密度监测

3.1.监测点的选择

在新津区随机选择农贸集市、餐饮外环境、绿化带和居民区各2处，共8处。各个监测点相对固定。

3.2.监测时间：3月至11月，共9次。选择适宜的气象条件，每月中旬监测一次。

3.3.监测方法

采用笼诱法。每处放1个诱蝇笼(为锥形芯圆形诱蝇笼，笼高40cm，直径25cm，圆锥形芯高35cm，顶口直径2cm。基本诱饵为红糖、食醋（陈醋）饵(50g＋50g)＋50ml水。布放位置：诱蝇笼均放置在地面上，农贸市场放置在距离垃圾收集点10m处，餐饮外环放置在餐饮操作间外侧。上午10:00点放至下午16:00点收共计六小时。

3.4.种类鉴定、数据统计和记录

收笼后，用乙醚或氯仿杀死后分类，统计各蝇种的数量。记录监测当天的天气情况(气温，湿度，风力)。

4.蟑螂密度监测

4.1.监测点的选择

在新津区城区设1个监测点，每个监测点随机选择农贸市场、超市、宾馆、餐饮环境、医院、居民区各2处，每处布放10张，共120张。

4.2.监测时间

每年单月数（即1月、3月、5月、7月、9月、11月）中旬进行调查，以月作统计单位。

4.3.监测方法

应用粘捕法。统一用粘蟑纸(规格：17×10cm)，用甜鲜面包为诱饵(2克/片)，每处布放10张粘蟑纸。市场布放在食品加工销售柜台，餐饮和宾馆布放在操作间和餐厅，医院布放在病房，居民区在各户的厨房，晚放晨收。每个标准间(约15m2)放置1张，居民每户厨房放置1张。不得选择一周内药物处理过的场所作监测点，每次监测时，粘捕纸必须更新。

4.4.统计和计算

捕获蟑螂总数是指粘蟑纸粘捕到成若虫总数。登记粘捕到的蟑螂种类和雌、雄成虫或若虫数。同时记录回收的粘蟑纸总数。

二、新津区病媒生物本底监测

（一）调查地点

根据新津区特色情况、地理分布及代表性生境类型，选择一个生境开展常见病媒生物本底调查工作。
（二）调查时间

2026年1-12月，每月每个生境开展1次调查，每次连续调查2天，共计12次。

（三）调查方法
1.鼠类调查

采用鼠笼法或鼠夹法。每个月连续监测2天，每月每个生境布放200个鼠笼（鼠夹）。统一以卤肉作诱饵，傍晚布放清晨收回，鼠笼（鼠夹）布放在鼠道上或鼠类活动频繁的场所，室内每15平方米放1笼（夹），室外沿直线每10米放1笼（夹）。鼠笼（夹）靠墙放，机关门顺放于鼠道上。将捕到的活鼠连同鼠笼装入布袋内，扎紧，带回实验室鉴定。根据全年每次定期调查的鼠类种群密度，绘制季节消长图。

2.蚤、螨、蜱类调查

采用寄主体采集法。将捕获的活鼠连同鼠笼放入小白布袋中，用乙醚麻醉杀死，然后翻白布袋（用毛刷，白瓷搪盘，湿棉签等）从鼠体上捡蚤、蜱、螨进行分类鉴定，并统计分析。根据全年每次定期调查的蚤、蜱、螨种群密度，绘制季节消长图。

3.蝇类调查

采用诱蝇笼诱捕法。每次调查放置4个蝇笼，采用动物质(鱼内脏)为诱饵，每次捕集时间24小时，当日晨放置次日晨回收。收笼后将诱蝇笼装入塑料袋内，用乙醚麻醉笼内蝇类后编号，带回实验室作种属鉴定，计算密度（只/笼·日），并绘制季节消长曲线图。

5.蚊类调查

5.1.诱蚊灯法调查：对于一般蚊虫，采用诱蚊灯进行调查，每次调查离地1.5米悬挂4顶诱蚊灯，当日晚放次日晨收，调查时间从日落30分钟后开始，诱集12小时，对捕获蚊虫进行种类鉴定、计数，密度指标为只/灯.小时。

5.2.双层叠帐法调查：针对白纹伊蚊成蚊，在下午媒介伊蚊活动高峰时段15:00-18:00内，设置4顶双层叠帐，诱集者位于内部封闭蚊帐中暴露两条小腿，收集者利用电动吸蚊器收集停落在蚊帐上的伊蚊持续30min，计算其叮咬指数。叮咬指数（只/人·小时）=诱捕蚊虫数/诱捕人次数·诱捕小时数。

6.蟑螂调查

采用蟑螂诱捕器法。每次调查布置100个加入蟑螂诱饵的蟑螂诱捕器或粘蟑纸，当晚放置次日清晨回收。将诱捕到的蟑螂带回实验室进行种属鉴定。根据每次定期调查的蟑螂密度，绘制季节消长曲线图。蟑螂密度=捕获蟑螂总数/布放蟑螂屋数。

7.蠓类调查

采用挥网法。于日落前1小时进行诱捕，选择当地蠓类频繁活动的场所，监测者手持挥网呈“∞”形挥网，高度不超过1.5m，边走边挥，以50次/min的频率挥动捕虫网，挥网5min，收网前用力快挥3次至4次，使捕获的蠓集中到网底。每次结束将蠓虫收集后用乙醚麻醉，5分钟后，取出倒在白布上捡取蠓类，带回实验室鉴定。

8.蜱虫调查

在新津区选择畜牧养殖场所和山区林地等生境，开展寄生蜱和游离蜱的监测。2026年3月、5月、7月、9月、11月，每月1次，共计5次。采集工具：白布旗（推荐用白色摇粒绒）、眼科镊子（弯头、直头）、离心管、防水记号笔，防护用品：驱避剂、白色光面连体防护服、防蚤袜、一次性手套、一次性口罩标本储存工具：冰箱、低温冰箱、冻存管。

三、应急监测

根据我区蚊媒传染病疫情发生情况，开展疫点伊蚊密度监测。要求接到通知后2小时到达现场开展监测，每年开展疫点应急监测的次数不超过5次。

（一）监测方法

1.幼虫监测采用布雷图指数法（BI），核心区全域、警戒区抽样100户，调查媒介伊蚊孳生情况，统计布雷图指数。
结果判定：BI＜5：控制传播阈值；5≤BI＜10：传播风险；10≤BI<20：聚集性疫情风险；BI≥20：局部暴发风险。

2.成蚊监测采用双层叠帐法，在蚊虫活跃高峰时间段，选择避风遮阴处放置蚊帐，一人作为诱集者在内蚊帐中，另一人作为收集者，做好个人物理防护，在双层帐间隔空间内利用吸蚊器收集蚊虫，每次监测30 min，核心区、警戒区分别不少于3次/监测周期，统计帐诱指数。
3.成蚊监测也可采用诱蚊诱卵器持续布放的方法，每天检查并替换收回有成蚊、卵、幼虫的诱蚊诱卵器，统计诱蚊诱卵指数（MOI）。

4.可根据需要补充引诱剂捕蚊器法开展监测，评估风险。

（二）监测频次

核心区每日监测，直至密度达安全水平，之后每周开展2次。警戒区每周1次监测，监控区每两周1次，直至密度达标
四、其他相关要求

1.供应商不得将本合同所产生的的权利转让给第三者。

2.在监测过程中，成交供应商应保障监测数据的真实可靠。

3.就本合同以外的事项，根据需要，可在本合同的基础上另行协商解决。

4.任何一方无故不履行合同或无故中途解约，解约方应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，金额为合同总价金额的30%。

5.监测方案详见《2024年成都市病媒生物监测实施方案》（成疾控[2024]119号）、《成都市登革热/寨卡媒介--白纹伊蚊监测实施方案》(成疾控〔2025〕35号)，应急状况下病媒生物监测（如洪灾期间病媒生物监测、病媒类传染性疾病病媒生物监测等）内容由采购方指定且免费提供3次，超出的按照当时市场标准支付。

6.成交供应商按照监测方案进行病媒生物监测工作，上旬监测的应在13日前上报数据，下旬及每月开展的应在25日前完成监测工作并将监测数据上报采购方，监测工作及结果须科学、客观、真实、公正。

7.供应商负责监测的人员要具备病媒生物分类鉴定能力.能对监测所捕获的病媒生物正确地开展分类鉴定。

8.采购方有权对成交供应商的监测工作进行监督，对成交供应商在监测工作过程中不符合标准的及时指正，成交供应商应按标准监测方法进行改正。
9.成交供应商在监测过程中，应按国家相关病媒生物监测标准要求，科学规范的做好原始记录，及时对监测结果进行汇总，并撰写检测结果报告及监测简报，并将结果按照甲方要求录入到上报系统。

10.各类原始记录、监测结果、报告的所有权、使用权归采购方所有，乙方不得存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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